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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 省 教 育 厅
鲁教职函〔2026〕2 号

山东省教育厅
关于开展 2026 年职业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

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市教育（教体）局，各高等职业院校及省级教研机构：

为全面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

《山东教育强省建设规划纲要（2025—2035 年）》精神，根据《教

学成果奖励条例》（国务院令第 151 号）、《山东省省级教学成果

奖励办法》（鲁政发〔1999〕74 号）要求，决定开展 2026 年职

业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奖项设置

2026 年职业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设特等奖、一等奖、二等

奖共 450 项，其中，特等奖 63 项左右、一等奖 147 项左右、二

等奖 240 项左右。

二、申报范围

职业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申报范围包括中等职业教育、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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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专科领域中完成的教学成果。各中等职

业学校、高等职业院校（含职业技术大学、普通本科院校的专科

教育层次，下同）和有关教研机构、学术团体及社会组织在教育

教学中形成的成果，其团体和个人均可申报。

三、申报原则

（一）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

（二）坚持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突出创新性和实践性。

（三）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统筹兼顾不同领域、不同层

次、不同类型，择优遴选。

（四）坚持示范引领，重在应用推广，带动提高相关领域人

才培养能力。

四、申报条件

（一）成果内容。

职业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重点奖励具有独创性、新颖性、实

用性，对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实现培养目标产生明显效果

和推广价值的成果。教学成果应坚持正确政治方向，遵循经济社

会发展规律、职业教育发展规律和技能人才培养规律，体现职业

教育类型特征和层次特点，体现办学能力高水平和产教融合高质

量，应针对目前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和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

学能力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解决办法，实施效果显著，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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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和应用推广效果。主要包括：

在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德技并修育人机制，培养劳模精神、劳动

精神、工匠精神、职业道德和就业创业能力，推进专业升级和数

字化改造，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深化教师教材教法改革，建设与

现代产业协同发展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大国工匠、能工

巧匠、高技能人才，服务国家地方战略、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

面发展等方面具有创新性和推广价值的成果；

在组织教学工作、推动教学改革及教学科学管理，加强教学

基本建设，改进教学方式方法、推广应用优质教育资源，强化实

践教学，推行育训并举，深化教育评价改革，促进数字化技术与

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等方面具有创新性和推广价值的成果。

（二）成果要求。

申报职业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的教学成果应符合《教学成果

奖励条例》《山东省省级教学成果奖励办法》规定的有关条件。

特等奖教学成果应在职业教育教学理论上有重大创新，在职

业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中取得特别重大突破，对提高教学水平和教

育质量、实现培养目标有突出贡献，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在全

国产生重大影响，并经过不少于 4 年的教育教学实践检验。

一等奖教学成果应在职业教育教学理论上有创新，对职业教

育教学改革实践有重大示范作用，对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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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培养目标产生重大成效，在全国或者省内产生重大影响，并

经过不少于 4 年的教育教学实践检验。

二等奖教学成果应在职业教育教学理论或者实践的某一方

面有重大突破，在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实现培养目标等方

面取得显著成效并产生较大影响，并经过不少于 2 年的教育教学

实践检验。

教学成果实践检验的起始时间，应从正式实施（包括正式试

行）教育教学方案的时间开始计算，不含研讨、论证及制定方案

的时间。成果为教材（包括电子教材）、著作等出版物的，从正

式出版的时间开始计算，截止时间为推荐 2026 年职业教育省级

教学成果奖的时间。

已经获得过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的成果，在内容相同而没有

特别创新的情况下不得再次申报。

（三）成果形式。

成果形式主要包括研究报告、实施方案、著作、论文、课程

资源等。成果中可包括教材（含数字教材），但不能以教材为主

要成果进行申报。

五、推荐工作

（一）推荐主体。

中等职业教育类的教学成果，由持有单位或个人所在单位，

向所在市教育（教体）局提出申请，市教育（教体）局择优向我

厅推荐；高等职业教育类教学成果，由持有学校或个人所在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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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择优向我厅推荐；各省级职业教育行（教）指委的成果，

可通过牵头的高等职业院校推荐；省级教科研机构及其他有关学

术团体、社会组织通过本单位推荐。

（二）推荐限额。

实行限额推荐的办法。各市教育（教体）局、各高等职业院

校及有关单位要在规定的限额内择优推荐。中等职业教育推荐限

额，参照各市中等职业教育专任教师数、在校生数及学校参与省

级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项目情况、办学特色以及获得2023

年国家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情况（每市每获得 1 项增加 1 个推荐

限额）分配。

高职院校推荐限额，按照两批次国家“双高计划”建设单位、

省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2021 年（含 2021 年）之前设立的

高职院校、2021 年之后至 2023 年（含 2023 年）之前新设立的

高职院校等层面以及获得 2023 年国家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情况

（每获得 1 项增加 1 个推荐限额）分配。

普通本科院校推荐限额，按照开展对口贯通分段培养情况、

举办高职专科教育情况以及获得 2023 年国家职业教育教学成果

奖的情况（每获得 1 项增加 1 个推荐限额）分配。

各市、各高职院校、符合条件的普通本科院校，各省级职业

教育行（教）指委、省级教科研机构及其他有关学术团体、社会

组织分配限额见附件 1。其中，各省级职业教育行（教）指委推

荐限额不占秘书长单位名额，推荐秘书长单位成果不超过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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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荐要求。

教学成果的主要完成人应主持并直接参加成果的方案设计、

论证、研究和实践过程，并作出主要贡献；主要完成单位应是成

果主要完成人所在的单位，并在成果的方案设计、论证、研究和

实践的过程中作出主要贡献。各单位申报的成果中，以现任单位

领导（以申报时间为准，含正校级、副校级及校党委委员）为第

一主要完成人的成果不超过本单位推荐成果总数的 30%（含所有

推荐途径，且不进行四舍五入，但不足 1 个的可推荐 1 个），且

须提供对成果贡献的写实性说明（须本人签字、单位盖章），随

同申报材料在本单位公示后一并提交。其中，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各级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申请教学成果奖的，原则上不予推

荐。

教学成果由两个以上单位或个人完成的，可联合申请，完成

单位或个人跨地区、跨部门的，应由成果主持单位或主持人所在

单位提出申请，申报名额占用主持单位或主持人所在单位的推荐

限额。成果主持单位或主持人所在单位应当对申请材料进行审

查，并组织专家进行评议，在规定限额内推荐。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受理：未按照规定程序申报、推荐的；

不符合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励对象、内容与时限的；成果持有人

或单位不符合规定的；未按规定格式和要求填写推荐材料以及规

定的附件不齐全的；存在权属争议或其他弄虚作假行为的；其他

不符合规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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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果评审

（一）组建职业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

评审委员会），根据申报成果类别设若干评审组，对申报成果进

行评审，提出获奖成果、奖励等级建议。评审委员会设秘书处，

省教育厅职业教育处承担秘书处工作。

（二）职业教育省级教学成果的评审分为网络评审与会议评

审两个阶段。网络评审采取打分排序方式，确定入围会议评审的

成果。会议评审采取投票方式确定获奖成果，投票须有五分之四

以上评审专家参加投票方有效。二等奖须有二分之一以上的投票

专家同意；一等奖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投票专家同意；特等奖须

有四分之三以上的投票专家同意。

（三）评审结果公示。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公布的教学成果权

属、实践时间与实践单位等持有异议，须在推荐成果公示期内向

评审委员会秘书处提出；异议要以书面形式（包括必要的证明材

料）提出。单位提出的异议，须在异议材料上加盖本单位公章，

并写明联系人姓名、通讯地址和电话；个人提出的异议，须在异

议材料上签署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并写明本人的工作单位、通

讯地址和电话。不符合规定和要求的异议，不予受理。秘书处组

织调查核实，将异议核实和处理情况提交评审委员会裁决。

七、材料报送

1.2026 年 2 月 24 日前，各申报单位要登录山东省职业教育

教学成果管理系统（https://zyjy.sdei.edu.cn/lxgg/log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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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成果管理系统），按照《2026 年山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成

果奖申报书填报说明》要求，填报与纸质材料内容完全一致的电

子版材料，同时将纸质版材料（中职材料由各市统一报送）报送

我厅职业教育处。

2.2026 年 1 月 31 日之前，各推荐单位将《2026 年山东省职

业教育教学成果奖推荐成果汇总表》（附件 4）填报至成果管理

系统。

政策咨询联系人：赵元媛、钟京志，联系电话：

0531-51793808；技术支持联系人：穆庆伟，联系电话：

0531-89701233。

地址：济南市市中区舜耕路 60 号 501 室。

附件：1.2026 年山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推荐限额

2.2026 年山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申报书

3.2026年山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申报书填报说明

4.2026 年山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推荐成果汇总表

山东省教育厅

2026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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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6 年山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推荐限额表

1.各设区市推荐限额

序号 市 推荐限额（项）

1 济南市 17

2 青岛市 19

3 淄博市 9

4 枣庄市 8

5 东营市 6

6 烟台市 17

7 潍坊市 22

8 济宁市 10

9 泰安市 8

10 威海市 9

11 日照市 9

12 临沂市 15

13 德州市 9

14 聊城市 8

15 滨州市 9

16 菏泽市 8

合计 183

说明：推荐数额参照各市中等职业教育专任教师数、在校生数及学校参与省级现代职业教育质量

提升计划项目情况、办学特色以及获得 2023 年国家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情况（每市每获得 1 项增

加 1 个推荐限额）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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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高职院校推荐限额

序号 学校名称 推荐限额

1 济南职业学院 11

2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1

3 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6

4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6

5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9

6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15

7 山东职业学院 10

8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9

9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6

10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9

11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7

12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 8

13 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8

14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9

15 山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6

16 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8

17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9

18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6

19 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6

20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9

2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12

22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9

23 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 6

24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9

25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6

26 青岛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6

27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6

28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6

29 青岛航空科技职业学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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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推荐限额

30 淄博职业技术大学 13

31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6

32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11

33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10

34 枣庄职业学院 9

35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6

36 东营职业学院 10

37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6

38 山东胜利职业学院 6

39 烟台职业学院 9

40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9

41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6

42 烟台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6

43 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 6

44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6

45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10

46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6

47 山东城市服务职业学院 2

48 烟台城市科技职业学院 2

49 潍坊职业学院 11

50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10

51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10

52 潍坊工商职业学院 6

53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10

54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12

55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10

56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9

57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9

58 山东海事职业学院 6

59 山东化工职业学院 6

60 潍坊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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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推荐限额

61 潍坊食品科技职业学院 2

62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10

63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9

64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6

65 泰山职业技术学院 6

66 泰山护理职业学院 6

67 山东服装职业学院 6

68 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 6

69 威海职业学院 10

70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9

71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10

72 山东铝业职业学院 6

73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9

74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11

75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6

7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9

77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9

78 临沂职业学院 9

79 临沂科技职业学院 6

80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9

81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6

82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11

83 滨州职业学院 12

84 滨州科技职业学院 6

85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10

86 菏泽家政职业学院 6

87 菏泽职业学院 6

合计 689

说明：高职院校推荐限额，根据以下原则确定：两批次国家“双高计划”建设单位、省高水平高

职学校建设单位基数为 9、2021 年（含 2021 年）之前设立的高职院校基数为 6、2021 年之后至

2023 年之前（含 2023 年）新设立的高职院校基数为 2，每获得 2023 年国家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增加 1 个推荐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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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符合条件的普通本科院校推荐限额

序号 学校名称 推荐限额（项）

1 德州学院 2

2 菏泽学院 2

3 济南大学 2

4 济宁学院 2

5 济宁医学院 2

6 聊城大学 2

7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1

8 临沂大学 2

9 鲁东大学 1

10 齐鲁工业大学 2

11 齐鲁理工学院 1

12 齐鲁师范学院 3

13 齐鲁医药学院 1

14 青岛滨海学院 1

15 青岛城市学院 1

16 青岛大学 2

17 青岛电影学院 1

18 青岛工学院 1

19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1

20 青岛黄海学院 1

21 青岛科技大学 2

22 青岛理工大学 2

23 青岛农业大学 2

24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1

25 曲阜师范大学 2

26 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1

27 山东财经大学燕山学院 1

28 山东第二医科大学 2

29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2

30 山东工商学院 2

31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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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推荐限额（项）

32 山东管理学院 2

33 山东航空学院 2

34 山东华宇工学院 1

35 山东建筑大学 2

36 山东交通学院 3

37 山东科技大学 2

38 山东理工大学 2

39 山东农业大学 2

40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2

41 山东女子学院 2

42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2

43 山东石油化工学院 2

44 山东体育学院 2

45 山东现代学院 1

46 山东协和学院 1

47 山东艺术学院 2

48 山东英才学院 1

49 山东政法学院 2

50 山东中医药大学 2

51 泰山科技学院 1

52 泰山学院 2

53 潍坊科技学院 2

54 潍坊理工学院 1

55 潍坊学院 2

56 烟台大学 2

57 烟台科技学院 1

58 烟台理工学院 1

59 烟台南山学院 1

60 枣庄学院 2

合计 100

说明：普通本科院校推荐数额按照开展对口贯通分段培养试点（每校 2项）、举办专科教育的本科

院校（每校 1项）和获得 2023 年国家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的情况（每获得 1项增加 1个推荐限额）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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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省级教研机构及其他有关学术团体、社会组织推荐限额

单位类型 推荐限额（项）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5

山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5

山东省中华职教社 3

山东职业技术教育研究院 3

山东省职业技术教育理论研究中心 3

山东省职业教育和产业人才研究院 3

山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师资培训中心 1

省级职业教育行（教）指委 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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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6 年山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申报书

成 果 名 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成果完成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成果完成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 育 类 别 □中等职业教育 □高等职业教育

成 果 来 源 □中职学校□高职专科学校□高职本科学校

□普通高校□研究机构□行业企业□其他___

专 业 类 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成 果 类 别 □立德树人 □专业建设 □三教改革

□育人模式 □管理创新 □校企合作

□育训并举 □质量评价 □综合改革

□教师培养培训

推 荐 序 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荐单位（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荐专家组织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 荐 时 间 年 月 日

山东省教育厅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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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书

本人申报 2026 年山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郑重承

诺：

1.对填写的各项内容负责，成果申报材料真实、可靠，

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未弄虚作假、未剽窃他人成果。

2.成果奖评审工作期间，不拉关系、不打招呼、不送礼

品礼金，不以任何形式干扰成果奖评审工作。同时，对本成

果的其他完成人提醒到位，如有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况，接受

取消参评资格的处理。

3.成果获奖后，不以盈利为目的开展宣传、培训、推广

等相关活动。

成果第一完成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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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简介（可另加附页）

成

果

曾

获

奖

励

情

况

获 奖

年 月
所获奖项名称

获 奖

等 级

授 奖

部 门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 年 月 实践检验起始时间: 年 月

完成： 年 月

1.成果简介（不多于 1000 字）

2.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方案（不多于 1000 字）

3.创新点（不多于 1000 字）

4.推广应用效果（不多于 1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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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一完成人

姓 名
性别

政治面貌 民族

出生年月 工龄/教龄

工作单位 现任职务

最后学历 职称

现从事工作及专

业领域
联系电话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主

要

贡

献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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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情况

第（ ）完成人

姓 名
性别

政治面貌 民族

出生年月 工龄/教龄

工作单位 现任职务

最后学历 职称

现从事工作及专

业领域
联系电话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主

要

贡

献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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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第一完成

单位名称
主管部门

联 系 人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通讯地址 电子邮箱

主

要

贡

献

单 位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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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第（）完成

单位名称
主管部门

联 系 人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通讯地址 电子邮箱

主

要

贡

献

单 位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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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荐意见

专家

组织

推荐

意见

根据成果创新性特点、水平和应用情况，写明推荐理由和结论性

意见，负责人签字（如为市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学校或省级教

研机构推荐成果，本栏不填写）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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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荐

意

见

根据成果创新性特点、水平和应用情况，写明推荐理由和结论性

意见；加盖推荐单位公章（本栏为市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学校

或省级教研机构推荐成果填写）

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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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审

意

见

职业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

签字：

年 月 日

审

定

意

见

省级教学成果奖励领导小组组长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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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

1.申报单位主要领导担任主要完成人对成果贡献的写实性

说明（本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若无此项，可不提供）

2.反映成果的总结报告（不超过 5000 个汉字）

3.支撑材料目录（如教学成果应用和效果证明材料，以及获

奖证明等其他必要的材料，应与支撑材料合订本目录一致）

（以上材料单独合订一册，印刷时删除括号内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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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6 年山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申报书》
填报说明

《2026年山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申报书》（以下简称《申

报书》）是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申请、推荐、评审、批准的主要

依据，请严格按规定的格式、栏目及所列标题如实、全面填写。

一、封面

1.成果名称：应准确、简明地反映出成果的主要内容和特征，

字数（含符号）不多于 35 个汉字。

2.成果完成人、成果完成单位：按《教学成果奖励条例》和

教育部有关 2022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安排有关规定填

写。集体完成的成果，成果完成人和成果完成单位按照其贡献大

小从左至右或从上到下顺序排列，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3.教育类别:分为中等职业教育-1 和高等职业教育-2 两大

类。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4.成果来源：分为中职学校-1、高职专科学校-2、高职本科

学校-3、普通高校-4、研究机构-5、行业企业-6、其他-7。请根

据实际情况选择（可多选）。非独立设置的职业教育机构按照其

所属的法人实体性质申报。

5.专业类别：为该成果对应的专业领域，依据《职业教育专

业（2021）》中的专业大类填写“专业大类代码-专业大类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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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成果不分专业，填写“99-面向所有专业”；若成果不对应专业

或其他情况，填写“00-其他”。网络申报填写时，根据实际情况，

可在评选平台下拉菜单中选择。纸质材料应与平台选择一致。

6.成果类别：根据成果面向的主要领域进行分类。类别和代

码为：立德树人-0、专业建设-1、三教改革-2、育人模式-3、管

理创新-4、校企合作-5、育训并举-6、质量评价-7、综合改革-8、

教师培养培训-9。

7.推荐序号：为各推荐单位按照限额向我厅推荐参评成果的

序号，形式为 Zabcde，其中:

Z 代表教育类型，即职业教育；

abc 为推荐单位代码（详见下表）;

de 为推荐单位所推荐成果的顺序号。

例如：序号“ZS0101”为济南市推荐的、顺序号为 01 的成

果，其中 Z 代表职业教育，S01 为推荐单位济南市的代码，01 为

推荐教学成果的顺序号。

（1）各市代码

S01 济南市 S07 潍坊市 S13 德州市

S02 青岛市 S08 济宁市 S14 聊城市

S03 淄博市 S09 泰安市 S15 滨州市

S04 枣庄市 S10 威海市 S16 菏泽市

S05 东营市 S11 日照市

S06 烟台市 S12 临沂市

（2）各高职院校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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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G01 济南职业学院 G28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G02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G29 青岛航空科技职业学院

G03 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G30 淄博职业技术大学

G04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G31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G05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G32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G06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G33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G07 山东职业学院 G34 枣庄职业学院

G08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G35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G09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G36 东营职业学院

G10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G37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G11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G38 山东胜利职业学院

G12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 G39 烟台职业学院

G13 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G40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G14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G41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G15 山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G42 烟台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G16 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G43 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

G17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G44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G18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G45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G19 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G46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G20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G47 潍坊职业学院

G2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G48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G22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G49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G23 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 G50 潍坊工商职业学院

G24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G51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G25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G52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G26 青岛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G53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G27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G54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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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G55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G72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G56 山东海事职业学院 G73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G57 山东化工职业学院 G74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G58 潍坊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G75 临沂职业学院

G59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G76 临沂科技职业学院

G60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G77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G61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G78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G62 泰山职业技术学院 G79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G63 泰山护理职业学院 G80 滨州职业学院

G64 山东服装职业学院 G81 滨州科技职业学院

G65 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 G82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G66 威海职业学院 G83 菏泽家政职业学院

G67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G84 菏泽职业学院

G68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G85 山东城市服务职业学院

G69 山东铝业职业学院 G86 烟台城市科技职业学院

G70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G87 潍坊食品科技职业学院

G71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3）有关本科院校代码

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B01 德州学院 B08 临沂大学

B02 菏泽学院 B09 鲁东大学

B03 济南大学 B10 齐鲁工业大学

B04 济宁学院 B11 齐鲁理工学院

B05 济宁医学院 B12 齐鲁师范学院

B06 聊城大学 B13 齐鲁医药学院

B07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B14 青岛滨海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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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B15 青岛城市学院 B38 山东理工大学

B16 青岛大学 B39 山东农业大学

B17 青岛电影学院 B40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B18 青岛工学院 B41 山东女子学院

B19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B42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B20 青岛黄海学院 B43 山东石油化工学院

B21 青岛科技大学 B44 山东体育学院

B22 青岛理工大学 B45 山东现代学院

B23 青岛农业大学 B46 山东协和学院

B24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B47 山东艺术学院

B25 曲阜师范大学 B48 山东英才学院

B26 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B49 山东政法学院

B27 山东财经大学燕山学院 B50 山东中医药大学

B28 山东第二医科大学 B51 泰山科技学院

B29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B52 泰山学院

B30 山东工商学院 B53 潍坊科技学院

B31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B54 潍坊理工学院

B32 山东管理学院 B55 潍坊学院

B33 山东航空学院 B56 烟台大学

B34 山东华宇工学院 B57 烟台科技学院

B35 山东建筑大学 B58 烟台理工学院

B36 山东交通学院 B59 烟台南山学院

B37 山东科技大学 B60 枣庄学院

（4）省级教科研机构及其他有关学术团体、社会组织代码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代码为 Y01、山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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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Y02、山东职业技术教育研究院代码为 Y03、山东省职业技术

教育理论研究中心代码为 Y04、山东省职业教育和产业人才研究

院 Y05、山东省中华职教社代码为 Y06、山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师

资培训中心 Y07，省级职业教育行（教）指委代码见下表，其他

有关学术团体、社会组织代码请与我厅职业教育处联系。

序号 省级职业教育行（教）指委 单位代码

1 山东省财经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H01

2 山东省商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H02

3 山东省城乡建设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H03

4 山东省旅游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H04

5 山东省电子信息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H05

6 山东省卫生健康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H06

7 山东省计算机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H07

8 山东省纺织服装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H08

9 山东省交通运输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H09

10 山东省食品药品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H10

11 山东省农林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H11

12 山东省机械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H12

13 山东省化工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H13

14 山东省畜牧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H14

15 山东省海洋与渔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H15

16 山东省外经贸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H16

17 山东省艺术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H17

18 山东省水利与测绘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H18

19 山东省外语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H19

20 山东省职业院校文化素质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H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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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级职业教育行（教）指委 单位代码

21 山东省职业院校教育类教学指导委员会 H21

22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H22

23 山东省传媒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H23

24 山东省新能源新材料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H24

25 山东省数字化教学指导委员会 H25

26 山东省职业院校中国特色学徒制暨现场工程师教学指导委员会 H26

8.推荐单位：指市级教育行政部门或高等学校。

9.推荐专家组织：若成果由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职业院校教学（教育）指导委员会、现代学徒制专家委员会等专

家组织遴选推荐，请填写专家组织全称。若不是专家组织推荐申

报，不填。

10.推荐时间：应为推荐单位决定推荐省级教学成果奖的时

间。

二、成果简介

1.成果曾获奖励情况：指省、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设立的教学奖励；经登记常设的社会力量设立的与教育相关的

奖励，但不包括商业性的奖励。

2.成果起止时间：起始时间指立项研究或开始研制日期；完

成时间指成果开始实施（包括试行）或通过验收的日期；实践检

验时间应从正式实施（包括试行）教育教学方案的时间开始计算，

不含研讨、论证及制定方案的时间。

3.成果简介：对成果主题和主要内容进行概述。字数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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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个汉字。

4.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方案：概述成果主要解决

的教学问题，并归纳总结解决问题所采用的路径、机制、方法等

主要做法和典型经验，思路要清晰。字数不超过 1000 个汉字。

5.成果的创新点：对成果创新与特点进行归纳与提炼，包括

理论、实践层面，字数不超过 1000 个汉字。

6.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就成果的应用、推广情况及实际效

果进行阐述。字数不超过 1000 个汉字。

三、主要完成人情况

1.主要完成人情况，按表格要求逐项填写，这是核实申报职

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主要完成人是否具备获奖条件的依据，应准确

无误，并在对应栏内签名。

2.主要贡献：在栏目内如实写明该完成人对本成果做出的贡

献。

四、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1.主要完成单位情况，按表格要求逐项填写，这是核实申报

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主要完成单位是否具备获奖条件的依据，应

准确无误，并在单位名称栏内加盖成果完成单位公章。单位是指

学校或其它法人单位。

2.主要贡献：应在栏目内如实地写明该完成单位对本成果做

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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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荐意见

推荐意见：由推荐单位即市级教育行政部门或高等学校、省

级教研机构等填写，加盖推荐单位公章。若成果为专家组织推荐，

需增加填写“专家组织推荐意见”一栏，并由专家组织负责人签

字。内容包括：根据成果创新性特点、水平和应用情况写明推荐

理由和结论性意见等。

六、附件

1.反映成果的总结报告

主要从成果背景与问题、主要做法与经验成果、创新与特点、

应用推广效果等方面进行说明，字数不超过 5000 个汉字。

2.其他支撑材料

主要包括教学成果应用和效果证明材料、课题结题验收材

料、获奖证明等在教学成果建设过程中的客观性、写实性、佐证

性材料，对支撑成果具有重要价值。不要堆砌不相关的材料。

七、其他

1.纸质版《申报书》内容需与网络系统完全一致；也可以使

用空表格填写好后打印，不能以剪贴代填，打印后按要求签字、

盖章（需上报原件）。每项成果的材料一般装订为 2 册（各一式

三份），第 1 册为《申报书》，封面即为《2026 年山东省职业教

育教学成果奖申报书》的封面，A4 纸大小，竖装，两面印刷，

左边装订，正文内容字号不小于 5 号字，字体一般为仿宋；第 2

册为《申报书》的附件材料，规格大小应与《申报书》一致，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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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即为附件目录，标题为“xx 教学成果佐证材料（方正小标宋 2

号字）”、目录为 4 号宋体字、1.5 倍行距，最多不超过 200 个页

码。两册均不要加其他封面。

2.纸质版上报材料要用厚牛皮纸袋装好。每袋限装一项成果

的材料，并将《申报书》封面（带章复印件）和袋内材料明细表

分别贴于纸袋的两面。

3.除通知和本文规定的申报材料外，不再接受其他材料。

4.申报材料须由实质参与该教学成果奖建设的人员据实填

写，不得由其他单位或个人代填，一般不为申报成果单独组织成

果鉴定等活动。

5.所有申报材料一律不退，请自行留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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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6 年山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推荐成果汇总表
推荐单位（章）： 联系人： 手机号码：

序号 推荐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姓名及单位
教育

类别
成果类别

单位领导

主持

实践检验期

（年）

1

1

2

3

4

5

2

1

2

3

4

5

注：1.教育类别：分别填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2.成果类别包括：立德树人、专业建设、三教改革、育人模式、

管理创新、校企合作、育训并举、质量评价、综合改革、教师培养培训等 9 类，每个项目选择一个填写；3.成果主持人是

单位领导（包括正校级、副校级、校党委委员）的，请在“单位领导主持”栏填写领导姓名和职务。


